附件2

《深圳市光明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扶持计划操作规程（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光明区低空经济产业相关扶持政策，规范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计划的组织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光明区实际，光明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起草了《深圳市光明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计划操作规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操作规程》），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2月，光明区出台了《深圳市光明区关于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围绕支持低空经济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培育、支持深化低空应用场景驱动等三大板块，共提出十条支持措施，聚焦低空经济重点方向精准发力。为保障政策落实，光明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研究制定了《操作规程》。
二、政策依据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光明区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深光发改规〔2025〕2号)、《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光工信规〔2026〕1号）。
三、主要内容
《操作规程》共七章二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共四条。主要内容包括《操作规程》的依据、资金来源、管理原则和资助方式等。
第二章支持对象、方式、标准和项目申报条件，共三条。主要内容包括各扶持方向的支持对象、资助方式、对应资助标准及项目申报条件等。
第三章项目申报，共两条。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申报的流程和申报原则等。
第四章项目审核，共两条。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的受理和核准类、评审类项目对应审核流程等。
第五章项目绩效评价，共三条。主要内容包括不予资助情形、区相关主管部门和申报单位在开展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中的责任和义务等。
第六章监督检查，共三条。主要内容包括第三方机构、申请单位和区相关主管部门的行为规范以及违法违规处理方式等。
第七章附则，共三条。主要说明《操作规程》所称相关名词界定范围、操作规程解释权及执行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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